元智大學餐飲類臨時攤位食品衛生規定
為維護本校師生飲食衛生與食品安全，校內各單位辦理活動邀請之臨時餐飲攤位、短期餐車等餐飲類業者，應確實遵循下列規定。
一、依據
依教育部 114 年 9 月 25 日來函（臺教綜(五)第 1142100948 號）規定，短期或活動型餐車之主辦或招商單位，應確認業者具備下列資格，並依規定辦理留樣檢品，以確保食品安全：
1. 具備食品業者登錄字號。
2. 已投保產品責任保險。
3. 符合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」（GHP）及其他相關食品安全法規。
二、從業人員衛生管理
1. 從業人員須具一年內有效之供膳體檢合格證明。
2. 工作人員應穿著整齊清潔之工作服、帽（含網帽或頭巾）、口罩及工作鞋，頭髮須完全覆蓋。
3. 不得蓄留指甲、塗指甲油或配戴飾物（如戒指、手鍊、手錶等），亦不得使用易掉落或污染食品之化妝品或藥品。
4. 手部應保持清潔，並依正確程序洗手消毒；接觸污染物（如擤鼻涕）後，應立即再次洗手。
5. 手部如有傷口，須妥善包紮並配戴不透水手套後，始得從事食品作業。
6. 工作期間不得吸菸、飲酒、嚼食檳榔或進食。
三、食品製備、處理與貯存管理
1. 食品製備與處理應符合 GHP 規定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相關規範，並應備有食材來源紀錄。
2. 食品不得使用過期、變質或腐敗之原料；食品及餐具應具備防塵、防蟲措施。
3. [bookmark: _Hlk216862788]食品溫度管理標準如下：
· 熱藏食品中心溫度：≥ 60℃
· 冷藏食品溫度：≤ 7℃
· 冷凍食品溫度：≤ -18℃
· 調製完成後之食品，於室溫放置時間不得超過 2 小時
4. 與食品相關之成品、半成品、餐盒及器具等，不得直接置於地面，應離地、離牆至少 5 公分，並避免日光直射。
5. 熟食盛裝及供應時，應使用夾具或拋棄式手套，不得以徒手直接接觸食品。
6. [bookmark: _Hlk216862863]食品清洗用水及製冰用冰塊，須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。
7. [bookmark: _Hlk216862733]校內供膳食品不得使用含基因改造之生鮮食材及初級加工品（如黃豆、玉米、豆製品及大豆蛋白製品等）。
8. [bookmark: _Hlk216862897]落實食品標示相關法規，如標示牛肉、豬肉產地來源、組合肉等。
四、攤位及用餐場所環境管理
1. 作業區應設置有蓋、防漏、易清洗之垃圾桶、廚餘桶及資源回收桶，並確實分類、妥善存放及即時清理。
2. [bookmark: _Hlk216862940]應建立並落實食品中毒事件之應變處理及通報流程。
五、其他規定
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》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。


